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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01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4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分 

貳、 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心第二市政大樓行政一館 3樓應變中心會議室 

參、 主席：陳主任委員宏益                     紀錄：莊佳卉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會議簽到單。 

伍、 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後，主席致詞：略。 

陸、 確認本會第 100次會議紀錄 

結論：第 100次會議紀錄洽悉。 

柒、 討論事項 

報告案 

案  由 豐興鋼鐵產能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2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一、 業務單位說明 

（一）113年 2月 22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 113年 1月 24日轉送

本案至本局，開發單位依據「豐興鋼鐵產能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相

關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下稱環評書件）所載內容提出變更，變更內容為

「工廠總面積更正」及「新增土地 1 筆（墩北段 110 地號）」，經檢視

本次變更內容尚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得檢具變更內

容對照表送審之規定。 

2、 本案建議審核修正通過，請開發單位於 113年 5月 22日前依下列事項

補充、修正，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審查： 

（1）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 

（2）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3、 請開發單位將審查意見回覆辦理情形，以表列方式對照說明，修正處

並註明頁碼。 

4、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條之 1規定，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

未符合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

行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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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單位於 113年 3月 12日函送補正資料至局，經轉送有關委員及相

關機關確認後，未有新增修正意見。 

（三）開發單位所提變更行為內容及符合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 5項但

書規定檢核情形如後附。 

二、 討論情形 

（一）委員意見。 

（二）主席確認與會委員無其他意見。 

三、 決議 

（一）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通過。 

（二）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審查案 

第一案 富御里山多元生態社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 

一、 方怡仁委員另有要事先行離席。 

二、 業務單位說明 

（一） 113年 2月 19日專案小組第 2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1、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2、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見，已承諾納入辦理，請於 113

年 5月 17日前依下列事項補充、修正，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

後，提本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 

（1） 強化於社區使用溫泉水之公益性說明，補充未來溫泉水使用相關公

共設施移交社區管理委員會之管理方式及相關內容。 

（2） 檢核整體用水量計算方式，補充長期使用溫泉水澆灌對土壤、生態

環境之影響評估內容，並說明回收水貯存池配置及引用澆灌方式。 

（3） 具體承諾於社區內辦理生態環境、區域溫泉水開發等環境教育推廣

方式及頻率。 

（4） 補充本案變更新增土石方量及於區內回填相關說明。 

（5） 補充環境監測計畫有關交通流量監測頻率及安全防災監測點位。 

（6） 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7）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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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開發單位將審查意見回覆辦理情形，以表列方式對照說明，修正處

並註明頁碼。 

（二） 開發單位於 113年 3月 21日函送補正資料至局，經轉送有關委員及相

關機關確認後，無新增修正意見。 

（三） 開發單位所提變更行為內容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逐

項檢討情形如後附。 

三、 開發單位進行簡報 

四、 討論情形 

（一） 討論情形如後附綜合討論。  

（二） 主席確認與會委員無其他意見，宣布進行委員審議，決議如後述。 

五、 決議 

（一）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二）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三）本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會確

認，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及「承諾增加西區社區活動中心溫泉

體驗與環境教育辦理頻率」納入定稿。 

第二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第三期投資計畫（增建儲槽及相關附

屬設施）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一、 游繁結委員另有要事先行離席。 

二、 業務單位說明 

（一）113年 2月 29日專案小組第 2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1、 建議本案開發行為名稱變更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第三期

投資計畫（增建儲槽及相關附屬設施）」。 

2、 本案建議審核修正通過，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見，已

承諾納入辦理，請於 113年 5月 29日前依下列事項補充、修正，經有

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 

（1） 強化本次變更增加棄土石方量與第一、二期計畫相互關係之必要性

說明，檢核因應土石方增量導致工期延長之空氣品質影響減輕措施

規劃（包含土石方暫置揚塵、清運規劃、PM2.5增量、施工機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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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污染排放等）。 

（2） 量化使用燃燒塔衍生之 NOX 排放增量對空氣品質影響差異分析內

容（包含臭氧生成、PM2.5排放增量），並補充相關因應對策說明。 

（3） 補充冷排水溫度、流量及餘氯監測規劃，並說明冷排水餘氯對海洋

生物影響之緊急應變措施。 

（4） 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5）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6） 請開發單位將審查意見回覆辦理情形，以表列方式對照說明，修正

處並註明頁碼。 

（二）開發單位於 113年 4月 1日函送補正資料至局，經轉送有關委員及相關

機關確認後，無新增修正意見。 

（三）開發單位所提變更行為內容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逐項

檢討情形如後附。 

三、 開發單位進行簡報 

四、 討論情形 

（一） 討論情形如後附綜合討論。  

（二） 主席確認與會委員無其他意見，宣布進行委員審議，決議如後述。 

五、決議 

（一）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二）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三）本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會確認，

原則同意，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及「土石方增量原因」、「一、二

期既有燃燒塔實際操作使用情形及頻率」、「燃燒塔 NOx 模式模擬參數

修正後之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納入定稿，並提下次委員會確認。 

捌、 臨時動議 

主席徵詢與會委員，無臨時動議提案。 

玖、 散會（上午 11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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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報告案 

案  由 豐興鋼鐵產能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2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陳主任委員宏益 

        同意。 

黃委員春滿(方文寬代) 

無意見。 

顏委員煥義(張慎言代) 

無意見。 

盧委員佳佳(王建發代） 

無意見。 

游委員繁結 

無新增意見。 

林委員秋裕 

同意通過。 

艾委員嘉銘 

無。 

黃委員志彰 

無。 

程委員淑芬 

        無意見。 

張委員嘉玲 

        無意見。 

賴委員惠禎 

        無新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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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又升 

        無意見。 

方委員怡仁 

        無。 

吳委員朝景 

        無其他新增意見。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前已提供意見在案，無新增意見。 

審查案 

第一案 富御里山多元生態社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 

陳主任委員宏益 

1、 西側社區活動中心增設對外公益開發之泡腳池，以強化公益性。 

2、 溫泉水可不再加溫及配合社區安全有效管理。 

3、 餘無意見。 

黃委員春滿(方文寬代) 

        無意見。 

顏委員煥義(張慎言代) 

        無意見。 

盧委員佳佳(王建發代） 

        無意見。 

游委員繁結 

1、 溫泉水之抽水速率為 0.0037m3/sec，雖小於 0.02m3/sec，免辦環評。

惟該等抽水速率從 1000公尺抽至地表，是否溫度已降低不少，再

以加熱處理，有無使用鍋爐加熱之必要，宜說明補充之。另，公益

性之說明應強調溫泉水增設之公益性，宜補充之，以符生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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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涵！ 

2、 同意本變更！ 

林委員秋裕 

1、 回收水將作景觀、澆灌使用，故應考慮溫度限值。 

2、 修正後同意通過。 

艾委員嘉銘 

        無其他意見。 

黃委員志彰 

        本案增加土方量為 436m3，運至區內建築土方預留回填區，報告聲稱

已完成相關防災與安全排放設施，惟水土保持報告是否規劃為臨時堆

置區，亦或是永久堆置處理，若為臨時則應有後續之處理，此部分仍

應再釐清說明。 

程委員淑芬 

        同意。 

張委員嘉玲 

        本案公益性規劃，建議有更具體之規劃（含後續執行對象等）。 

賴委員惠禎 

        無意見。 

張委員又升 

1、 溫泉水使用量應有季節性差異，在日用水量與污水處理量亦應是

當反應。 

2、 污水處理設施回收水再利用管線應明確標示與區分，以避免誤用

風險。 

方委員怡仁 

1、 社區管理委員會成立後，除負責溫泉取用之管理維護亦應負責，

各單位申辦之導覽課程及各學校之合作事項。 

2、 前述之頻率、各單位申辦得依其申請，不應限制次數，又各學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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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應至少每半年一次。 

3、 社區中心建議設置公共浴池供鄰近居民申請使用，以達公益性。 

吳委員朝景 

        無其他審查意見。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 本次因地籍重測變更開發面積及申請新增使用溫泉水， 已經本府

地政局及水利局確認，本局無新增意見。 

2、 另依區域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理「變更富御

里山多元生態社區開發計畫（第 3 次變更）案」（變更項目增加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容許使用項目、因地籍重測基地總面積異

動及建築計畫內容調整），本府已於 113年 3月 27日召開臺中市

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3次會議審竣。 

第二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第三期投資計畫（增建儲槽及相關附

屬設施）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陳主任委員宏益 

1、 請補充既有的燃燒塔營運資料，對比目前的環評推估資料。 

2、 請針對燃燒塔排放減量再予推算。 

3、 請補充資料再送大會確認。 

黃委員春滿(方文寬代) 

        無意見。 

顏委員煥義(張慎言代) 

        無意見。 

盧委員佳佳(王建發代） 

        未涉及交通部分，無意見。 

游委員繁結 

        同意本差異分析報告，惟 NOx排放率由 0.384 kg/hr變為 0.0106 kg/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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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理由！ 

林委員秋裕 

        無。 

艾委員嘉銘 

        每小時增加 8輛次來回就是 16輛次，請在交通影響內文補充說明。 

黃委員志彰 

1、 原規劃 1 小時 8 輛車清運土方，清運天數為 176 天，目前修正為

1小時 16輛車清運，清運天數為 222天，時間反而加長，其原因

為何。 

2、 為減輕揚塵原環說書規劃每半日至少灑水 2 次，目前承諾改為晴

天 2 小時 1 次以上，亦有提及每小時人工灑水 1 次，此灑水頻率

到底為何？請再確認說明。 

程委員淑芬 

        無意見。 

張委員嘉玲 

        無意見。 

賴委員惠禎 

        請補充說明燃燒塔歷年來實際營運期的排放量，以做為預估排放量之

比較。 

張委員又升 

        單位時間土方清運車輛增加。施工機具數量卻說明無調整，請再說明

如何達成。 

方委員怡仁 

        無意見。 

吳委員朝景 

        本案燃燒塔高度 80M，請考量耐震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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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 本案位屬台中港特定區計畫之「港埠專用區」，依台中港特定區計

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9 條規定，港埠專用區應

依商港法有關規定辦理，並依「商港法」、「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

條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理條例」及其他有關規定管理。又

港埠專用區使用項目、用途、建蔽率及容積率，應依 108 年 1 月

9 日發布之「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港埠專用區內各類分區或地

差別容積管制（配合臺中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 年）」

辦理。 

2、 另查「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港埠專用區內各類分區或地差別容

積管制（配合臺中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 年）」，本案

位於「石化工業專業區」，其容積率為 160%，建蔽率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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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所提案件說明資料 

開發行為變更內容及符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 5項但書規定

檢核情形 

案 由 豐興鋼鐵產能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2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一、 開發行為內容(變更內容) 

（一） 本公司用地因地籍重測致地號整編及於103年購置比鄰土地等因素，

致公司面積較 99 年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與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所

載內容不一。爰此，本公司遂於 112年 6月 5日以豐興字第 0061號

函提出豐興鋼鐵產能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用地面積變更備查，

並經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同年 6 月 20 日以中市環綜字第

1120066546號函同意備查，惟當時備查內容未納入墩北段 110地號。 

（二） 墩北段 110 地號現況用途為綠地，面積約 130.13 平方公尺，並未涉

本公司生產製程及相關附屬設備使用。為維持工廠基地的完整性，

本公司計畫將墩北段 110 地號納入基地範圍，以對環境品質維護不

生負面影響之原則，維持現況作為綠地使用，並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說明書用地變更內容對照表。 

二、 法令依據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同法第 38條

規定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

附變更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一）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

處理等級效率。 

說明：本次變更無涉及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亦無涉及改變

承受水體或處理等級效率。 

（二） 既有設備改變製程、汰舊換新或更換低能耗、低污染排放量設備，而

產能不變或產能提升未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量未增加。  

說明：本次變更無涉及提昇產能或改變製程。 

（三） 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說明：本次變更無涉及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四） 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 

相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 

原審查結論。 

說明：本次變更無涉及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

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說明：經審查委員及相關機關審查，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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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為變更內容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條逐項檢討情形 

第一案 富御里山多元生態社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 

一、 開發行為內容(變更內容) 

（一） 基地總面積調整 

本案在原核准範圍內辦理部分土地之複丈分割及合併作業，基地

總面積由原核准之 142,052.81m2，異動為 142,052.72m2，致總面積減少

0.09m2，依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42條屬土地分割容許誤差。 

（二） 增設溫泉水使用 

1、增設溫泉水量：本案擬於臺中市烏日區成功嶺段 94-14地號土地鑿設

1口溫泉井，預計井深 1,000公尺（業已於 112年 6月 17日獲臺中市

水利局中市水管字第 1120048169號函同意溫泉開發許可）。後續使用

量為平均日水量 80 CMD，平均每日抽水時間 6 小時，抽取速率為

≈0.0037每秒立方公尺。 

2、第一期工程增列溫泉水井設置：本案新增溫泉井及溫泉儲槽部分，其

開發時程將納到本計畫第一期工程中，由於本案新增溫泉井及溫泉儲

槽部分，均屬公共設施且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並不涉及建築物量體

等內容，故未涉及各期開發相關內容之變更。本次變更後，規劃於東

側社區中心（簡稱東社區中心）內設置三座泡湯池，分別為中池 1座

（用水容積 22.55m3/座）和小池 2 座（用水容積 2.97m3/座）。本案溫

泉管線為獨立設置，沿道路配送到各戶住宅及活動中心，本案新增溫

泉水均僅提供社區內使用，不對外開放，相關維管作業於成立社區管

理委員會後，移交管理委員會維管，所需經費納入社區管理費中統籌

使用，溫泉水使用依使用者付費方式，依各戶溫泉水錶計量收費。 

3、變更污水量：未來社區計畫戶數為 99 戶，產生之污水為生活污水及

溫泉污水，其中生活污水量以日平均用水量 79.2CMD 之 90%估算，

其平均生活污水量為 71.28 CMD；溫泉污水量經前述估算後，其平均

溫泉污水量為 72 CMD；本案後續總平均日污水量為生活污水量+溫

泉污水量 = 71.28 CMD + 72 CMD = 143.28 CMD。 

4、變更回收用水量及貯存池：本次變更後，本案污水處理設施最大容量

由 90CMD 變更為 200 CMD 進行規劃設計，規劃污水處理場處理後

的回收水全部再利用作為澆灌水使用，每日平均回收污水量為

143.28CMD，貯存池容量設計貯存 10天回收水量，總容量大小為 1,440 

m3，規劃於計畫區東側之污水處理設施用地、東側活動中心筏基、東

側公共設備用地及西側公共設備用地各設置 880 噸、406 噸、128 噸

及 148噸之回收水貯存設施，容量合計共 1,562噸，已大於 10日回收

需求 1,440 噸。處理後的水質符合『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

事項』之規定。 

本案污水處理廠用地面積並未變更，主要槽體為地下設施，樓地板



13 

 

面積變動並不影響污水處理設施處理效率，故本次變更增加污水處理

量，並不影響污水處理廠樓地板面積內容。 

二、 法令依據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申請

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同法第 38條規定，

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

定逐項檢討如下： 

（一） 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十以上者。 

說明：本案本次變更基地總面積僅下修微調，故非屬營運階段服務人

口變更、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 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

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

百分之十以上者。 

說明：本案本次變更未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

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 

（三） 降低環保設施之處理等級或效率者。 

說明：本案本次廢污水處理程序雖因增加溫泉水之使用，除維持原來

初級、二級及消毒等處理程序外，尚有石英砂淨化過濾高級處理，未降

低處理等級。 

（四） 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

響之虞者。 

說明：本案本次基地總面積不變，污水量雖增加，但均採回收澆灌處

理，故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無加重影響

之虞者。 

（五） 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 

說明：本案本次變更之影響，經本報告書第六章說明，對環境品質之維

護，無不利影響。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說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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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第三期投資計畫（增建儲槽及相關附

屬設施）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一、 開發行為內容（變更內容） 

（一）開發行為名稱變更 

開發行為名稱變更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第三期投資

計畫（增建儲槽及相關附屬設施）」。 

（二）燃燒塔 NOx模式模擬參數修正 

因「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硫氧化物及氮氧

化物排放係數及控制效率規定」（103.12.02）附表中，其各行業其他燃

燒或氧化程序之燃氣鍋爐或燃燒污染源氮氧化物係數為 1.602 公斤/仟

立方公尺，與說明書燃燒塔 NOx排放率採用之參數不符，及因目前本

案燃燒塔經細部設計後，其部分參數已調整，為確認上述燃燒塔 NOx

模式模擬參數修正後，其模式模擬結果對空氣品質之影響，故重新進

行燃燒塔 NOx最大增量濃度之模式模擬，並提出本案第一次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報告。 

（三）棄土量修正 

為配合本案儲槽及附屬設施如氣化設施、海水進排水渠道、建築

物、管溝等工程內容之細部設計（評估後挖方約為 28.80萬方，填方約

為 3.94萬方，其棄土量約為 24.86萬方），及整地過程中降低高程預估

產出 9.15萬方棄土量，總計棄土量約為 34萬方，相較於說明書概估之

棄土量 13.5萬方，約增加 20.5萬方，故提出本案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 

（三） 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修正 

1、配合燃燒塔 NOx模式模擬參數之環境保護對策修正檢討修正 

針對燃燒塔調整適當之 S/VG 提高破壞效率，同時加強天然氣回

收作業減少燃燒塔 NOx 排放。 

2、配合棄土量修正之環境保護對策檢討修正 

為減少土石方清運過程中運輸車輛產生之空氣污染物，其清運車

輛將優先使用四、五期柴油車，其中使用四期以下之柴油車種，加設

濾煙器或 SCR。 

針對土方開挖作業，規劃基地內工區以 1.8公尺以上圍籬密封（並

設置綠圍籬美化），晴天 2小時 1次以上灑水，並以鋼板或級配料（依

實際防制效率擇優辦理）作為臨時舖面，經常加以灑水；另針對土石

方暫置規劃每小時人工灑水 1次、現場立即清除（除少量土石方為配

合施工流程暫置外，其他以即時清運至港區內指定填區為原則進行），

與以不透氣塑膠布材質進行覆蓋（考量現場工區之氣象條件，於不透

氣塑膠布易遭強風吹掀影響防制效率之區域，則改採防塵網輔助減輕

揚塵逸散）。 

3、增訂冷排水餘氯之環境保護對策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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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後設置冷排水餘氯自主管理警戒值為 1.5 mg/L，當達此警戒

值時，將增加氣化 LNG 之海水量以降低餘氯濃度，若仍無法有效降

低餘氯，達放流水標準值 2.0 mg/L 前，將暫停海水電解作業排除異常

情形，確認設備無異常情形後再復歸設備。 

二、 法令依據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申請

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同法第 38條規定，

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 38條規定逐項檢討如下： 

（一） 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十以上者。 

說明：本次變更內容為（1）於開發行為名稱前加註「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2）於維修必要時或異常狀況下緊急排放之燃燒塔，因燃燒

塔 NOx模式模擬相關參數修正故提出變更；（3）施工期間第二階段設

施建造之棄土量，因本案統包廠商評估本案棄土量約為 34萬方，大於

說明書評估規劃之 13.5 萬方故提出變更，並依據上述變更項目內容同

步檢討修正環境保護對策。而說明書計畫規模為增建 2座，容量 18萬

公秉地上型儲槽及相關附屬設施，開發面積 20.2 公頃，本次變更為燃

燒塔 NOx模式模擬相關參數修正及棄土量修正，未涉及規模擴增達百

分之十以上之情事。 

（二） 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

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 

說明：本次變更內容未涉及土地使用之變更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

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 

（三） 降低環保設施之處理等級或效率者。 

說明：本次變更內容未涉及降低環保設施之處理等級或效率。 

（四） 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

響之虞者。 

說明：本次變更除營運期間之空氣品質，及施工期間之空氣品質與廢

棄物（剩餘土石方）有輕微差異外，其餘環境因子如噪音及振動、水文

及水質、海域水質、地形與地質、生態、景觀美質及遊憩環境、社會經

濟、交通運輸、文化環境、民意、安全性，及健康風評估均無差異，故

無加重影響之虞。 

1. 營運期間空氣品質 

本案變更後，以調正後之 NOx模式模擬參數，依 AERMOD模式

重新進行逐年模擬，其 NO2 小時平均值增量介於 0.102 - 0.112 ppb；

NO2日平均值增量介於 0.029 - 0.034 ppb；NO2年平均值增量介於 0.009 

- 0.012 ppb，遠低於臺中市 NO2小時容許增量限值 12.425 ppb，及 NO2

年平均容許增量限值 2.485 ppb，故推估其影響程度應屬輕微。 



16 

 

2. 施工期間空氣品質 

本案變更以 TEDS 12.0 版本之污染物排放係數重新評估後，其施

工期間運輸車輛之模擬結果增量皆低於環境背景值，且不超出負荷容

許範圍，故推估對於環境影響程度應屬輕微。 

3. 施工期間廢棄物（剩餘土石方） 

本案變更後，預計產出棄土量約為 34萬方，新增之棄土量僅占各

填方區可收受之土方量 1.47 %，故推估前述填方區可完全收容本案變

更修正後之棄土量，其影響程度應屬輕微。 

（五） 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 

說明：本次變更評估結果除營運期間之空氣品質，及施工期間之空氣

品質與剩餘土方石有輕微影響，其餘環境因子如噪音及振動、水文及

水質、海域水質、地形與地質、生態、景觀美質及遊憩環境、社會經濟、

交通運輸、文化環境、民意、安全性，及健康風評估均無差異。整體而

言，對於環境品質維護並無不利影響。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說明：無。 

 


